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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主流研究范式和传统逻辑路径的缺陷，构建了

“国有企业本质———国有企业使命功能定位、国有企业与社会关系———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的内容边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的研究逻辑框架，将国有企业本质认知作

为本源性要素、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内容与实现方式作为表征性指标，采用本原性要素

为主要依据、表征性指标为补充依据的方法，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与演

进划分为四个阶段，即 １９７８—１９９３ 年不完全企业下的责任错位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５ 年真正意

义企业下的责任弱化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现代意义企业下的责任重塑阶段、２０１４ 年至今企

业新定位下的责任创新阶段。 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分析各个时期国有企业本质与使命功

能定位、国有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内容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

现方式，发现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 ４０ 年就是“政府—企业—社会”关系范式追求合

理化与合意性的过程，也是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观与行为范式实现高级化与自适应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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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不仅是国有企业作为一般企业存在的价值反映，更是国有企业“国有”特殊性质的天

然要求。 通常而言，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与认知可以分为应然与实然两种视角，但按照历史和

逻辑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无论是基于应然视角还是实然视角，客观理性的分析均不能忽视

国有企业改革 ４０ 年来的历史演进。 国有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黄速建和余菁，２００６） ［１］，其在当

下与未来的发展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企业与经济社会持续共同演化的结果。 相应地，附着于或内嵌

于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无论是目前的应然还是实然，也都必然是宏观共同演化与微观共同演化的

产物。 因此，透视 ４０ 年来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轨迹与演进脉络，对于科学理解和合理认知国

有企业社会责任在新时代的演变规律与发展方向具有重要价值。

一、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总体脉络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必须置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体性

背景与全时序情境予以透视，因为只有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庞杂众多的社会现象中清晰梳理

出发展脉络，才可能深刻洞察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历史逻辑和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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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基本逻辑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持续深入和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不断兴起，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日益成

为热点研究问题，大量学者致力于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与认知研究，并基于不同视角形成对国

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差异化解构框架。 然而，纵观已有研究成果，主流研究范式和基本逻辑路径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沿着“国有企业性质———国有企业目标———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黄速建和余菁，
２００６［１］；吴照云和刘灵，２００８［２］）或“国有企业性质———国有企业功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乔明

哲和刘福成，２０１０） ［３］的研究链条予以展开；另一种是按照“一般企业社会责任 ＋国有企业特殊性 ＝国

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思路进行解析（沈志渔等，２００８） ［４］。 第一种逻辑路径以“国有企业”为认知

原点，背后遵循的基本思想是企业运行的一般规律，即“企业本质决定企业使命功能，功能定位决定目

标方向，目标取向决定运作内容与方式（包括社会责任）”；第二种逻辑路径以“企业社会责任”为推演

基础，背后隐含的基本思想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般生成逻辑，如社会责任源于自愿的慈善行为、社会

对企业行为的期望、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对契约精神的遵循、社会权利与社会义务的匹配、企业对社会

压力的回应、企业对社会风险的管理、企业对综合目标的平衡、企业对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贡献（李伟阳

和肖红军，２０１１） ［５］。 这两种逻辑路径都有一定的合意性，能够为理解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不同角

度的思路借鉴，但同时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 第一种逻辑路径忽略了理解现代意义企业

社会责任的基础即企业与社会关系问题（Ｓｗａｎｓｏｎ，１９９９） ［６］，容易通过由外而内地把依据功能定位所

确定的企业责任或赋予的宏观功能等同于企业社会责任，结果可能是造成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理解的

泛化或窄化；第二种逻辑路径有将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简单套用之

嫌，缺乏从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原点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逻辑链条的再审视，结果可能是容易造成对国有

企业社会责任理解的表面化或碎片化。 进一步，这两种逻辑路径往往都止步于或完全聚焦于对国有企

业社会责任内容的认识，对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问题涉猎较少或成为整个逻辑链条的缺失部分，
而后者却是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重点从“解释问题”向“解决问题”转移大趋势下的关注焦点。

事实上，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透视就是要将其全部的历程细化为无数个静态的切片，
对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切片开展深度解构，并将它们串联起来进行规律挖掘。 在这一过程中，特定

时点上静态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切片重点由两个方面予以刻画：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和国

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 对于前者，合理的方式是在借鉴上述两种逻辑路径可取之处的基础上，从企

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原点出发，结合企业运行的一般规律，将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置于企业

社会责任理解的全逻辑链条进行深入再剖析，保证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逻辑自洽性、内外一致性

和构面系统性。 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而企业“为什么要对社会负责任”“对
社会负什么责任”“怎么对社会负责任”的认知原点则是对企业本质的理解，因为对企业本质的不同

认知将形成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比如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本质观形成了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６２） ［７］等“唯赚钱论”的企业社会责任观，而新经济社会学的企业本质观则导致 Ｐｏｒｔｅｒ 和
Ｋｒａｍｅｒ（２００６） ［８］“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观的出现。 更为清晰的逻辑链条是，企业本质的差异化认知

一方面意味着企业存在价值的不同，并表征化为企业使命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化；另一方面还意涵着企

业与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工不同，并反映出企业与社会关系类型、内容和界别的差异化。 使命功能

定位、企业与社会关系将共同决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范畴，形成特定企业本质认知下的企业社会责

任内容边界。 按照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这一逻辑链条，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首先需要回到国有

企业本质的认知原点和逻辑起点，以此为基础分析国有企业的使命功能定位以及界定国有企业与社

会之间关系，进而确定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如图 １ 所示）。 从实际发展与演变来看，在国有

企业改革的不同时期，对国有企业本质的认知、国有企业使命功能的定位、国有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

的界定等都有很大的变化，由此导致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划定也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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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逻辑框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对于后者，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实际上界定了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实践范畴、主要内

容和核心议题，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则是回答国有企业如何将这种认知所形成的社会责任

内容和核心议题转化为实践落地，即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机制。 从实现方式来看，一般性企业

将社会责任付诸实践取决于履责意愿、履责管理和履责环境三个关键因素。 国有企业的履责意愿

除了“国有”特殊性天然内生出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之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体期望甚至

要求企业回应社会需求（Ａｃｋｅｒｍａｎ 和 Ｂａｕｅｒ，１９７６） ［９］、应对社会压力（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１９８６） ［１０］ 和管理社

会问题（Ｗａｒｔｉｃｋ 和 Ｃｏｃｈｒａｎ，１９８５） ［１１］ 而形成的企业社会回应（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１９９４） ［１２］，也成为国有企

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外部驱动机制，因此，外部推动力量是构成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方式的重要维

度。 国有企业的履责管理是将企业内生与外源的履责意愿转化为履责行动的关键机制，如德鲁克所

言，企业社会责任所强调的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一致性并不能像新古典经济学者所想象的那样

能够自动实现，而是需要依靠管理，因此，实践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一场“静悄悄的管理革命”（李伟

阳和肖红军，２０１０） ［１３］。 国有企业的履责环境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约束性或促进性条件，是社会大

系统中与企业开展负责任行为相关联的环境要素。 履责环境既包括以正式制度为主体的制度环境，
即强制性或诱导性的制度供给，也包括以公民社会、社会思潮为重点的社会环境。 实际上，国有企业

承担社会责任的推动力量、管理模式、制度供给和社会环境等要素（如图 １ 所示）在国有企业改革的不

同时期呈现动态演化，表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而不断演变。
２．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阶段变化

根据背后依据的不同，已有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阶段划分

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依据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阶段予以划分，如龙文滨和宋献中（２０１２） ［１４］ 将国

有企业对投资者、员工和消费者的责任演进划分为前改革期、体制下放式改革期、市场经济改革转

型期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期四个阶段；李晓琳（２０１５） ［１５］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历程划分为计

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初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以来三个阶段。 第二类是依据国有企业在不同

时期的整体社会责任表现予以划分，如沈志渔等（２００８） ［４］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变迁划分为国有

企业办社会阶段、社会职能与社会责任双重缺失阶段、社会责任意识建立与发展阶段三个阶段；郭
洪涛（２０１２） ［１６］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历程划分为核心地位确立阶段、企业办社会阶段、逃避社

会责任阶段、经济责任确立阶段、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并行阶段五个阶段；陈孜昕（２０１４） ［１７］将国有

７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０ 期



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变过程区分为社会责任错位、社会责任迷失、社会责任强化三个阶段。 第三类是

依据国有企业在不同时期的社会责任性质与内容予以划分，如王媛（２０１７） ［１８］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的变化过程细化为职能性责任为主导、经济性回应为主导、社会性回应逐渐发展三个阶段。 深入分

析来看，这三类依据对于划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阶段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

两方面的缺陷或不足：一方面，无论是作为影响因素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作为特征刻画的整体社

会责任表现或社会责任性质与内容，均没有深入到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时期变化的深层逻辑，
因此，以这些依据进行划分有表象之嫌；另一方面，这些依据对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

审视维度和刻画构面相对单一，难以全貌或准确反映不同时期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基

本特征，可能会导致阶段认知与划分的片面性。 鉴于此，需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

展与演进的阶段划分进行重新审视和更加合理的界定。
为了克服已有阶段划分成果的缺陷与不足，充分反映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深层逻

辑，全面展示不同时期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关键特征，本文将采用本原性要素为主要依据、表征

性指标为补充依据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与演进进行阶段划分。 按照国

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基本逻辑链条，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本原性要素是对国有企业本

质的认知，而表征性指标则是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内容与实现方式。 从本原性要素来看，国有企

业改革的重大转折往往都源于对国有企业本质认知的重大转变，进而导致国有企业使命功能定位发

生重大调整，并据此促使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出现重大变化。 从表征性指标来看，在对国有企业本

质形成特定认知的情境下，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还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的演变不仅会传导

至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方式的多个维度，而且共同推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属

性。 基于此，依据不同时期对国有企业本质认知的重大转变以及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内容与实现

方式的显著变化，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如图 ２ 所

示）：不完全企业下的责任错位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３ 年）、真正意义企业下的责任弱化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５
年）、现代意义企业下的责任重塑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企业新定位下的责任创新阶段（２０１４ 年至

今）。

图 ２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阶段划分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二、 不完全企业下的责任错位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３ 年）

随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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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出现的突出矛盾和弊病，以及一直成长于这种体制下的国有企业集中暴露出根本性缺陷和重

大弊端，自 １９７８ 年底开始，中国拉开了旷日持久、声势浩大、艰苦卓绝的国有企业改革帷幕。 国有

企业改革的“路径依赖”（赵凌云，１９９９［１９］；辛迪诚，２００８［２０］ ）和“渐进性”（罗仲伟，２００９［２１］；黄速建

等，２００８［２２］）使得初始 １５ 年的国有企业改革重点置于政府与企业责权利关系的调整，“放权让利”
和“两权分离”并没有触及“国有企业本质”的改革，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机关附属物的角色没有得到

根本变化，国有企业没有成为真正独立的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即国有企业依然是不完

全企业。 相应地，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企业办社会”的延续和政府赋

予的经济责任使得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呈现出明显的“错位”。
１． 国有企业本质与使命功能定位：没有完全摆脱政府机关附属物的角色

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特征，其实施依据和背后逻辑是传统国有企业

体制模式下企业成为行政的附属物，严重缺乏积极性和活力，国有企业应当成为具有一定自主权和

经济利益的独立经济实体。 １９７８ 年 ７—９ 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就指出，“企业是基本的生产单

位”，要让企业拥有“经济权限和经济利益”，不可以“把各企业当作任何主管机关的附属品，当作只

能依靠上级从外部指挥拨动的算盘珠”①。 随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指出：“现在我国

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

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对国有企业这一本质认知的最具代表性观点是

蒋一苇（１９７９） ［２３］提出的“企业本位论”，认为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

益，社会主义企业是一个既有权利也有义务、自主经营和自主发展的能动主体。 之后，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

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

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 从改革实践来看，这一时期采取了放权让利试

点、推行经济责任制、利改税、承包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租赁制、股份制试点等一系列举措，重点都

是着眼于调整政府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包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无论是从当时对国有企业本质的认知深度还是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实用主义思维（张文魁，

２００８） ［２４］，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实体，因为放权让利

虽然增加了国有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权，但并没有改变国有企业的边界刚性，而国有企业的目标函

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边界刚性约束条件的影响（张宇燕和何帆，１９９６） ［２５］。 即使是两权分离，也不

能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周叔莲，２０００［２６］；魏杰和李东红，２００９［２７］ ）。 正因如此，日本著名经

济学家小宫隆太郎（１９８６） ［２８］就做出断言：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不存在企业，或者几乎不存在企

业”。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还不能算是“企业” （刘世锦，１９９５） ［２９］，它们总体上仍然是

“社会大工厂”的一个基层生产单位（郭劲光和高静美，２００３） ［３０］，是同时具有生产职能、社会保障

职能、社会福利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社区单位”（刘世锦，１９９５） ［２９］。 由此可见，国有企业在这

一时期并没有完全摆脱政府机关附属物的角色，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行政关系并未有效割裂，企业的

资源配置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政府支配，人、财、物、供、产、销等都会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 从使命功

能定位来看，国有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而且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政府进行社会管

理和社会服务的直接实施主体。
２． 国有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没有褪去“小社会”的浓厚色彩

虽然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起中国开启了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征程，这一时期市场经济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体上社会分工水平不高、市场化水平不高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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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虽然放权让利、两权分离的改革试图让国有企业从政府与社会的严重钳制中解放出来和独立

出来，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企社不分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尤其是国有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依

旧较为模糊。 作为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制度模式的惯性延续，国有企业总体上依然表现为经

济组织的“单位化”（于淼，２００６） ［３１］，而“单位”在社会学看来，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承载社会整合使

命和保障功能的组织形式（邓正来，１９９８） ［３２］。 “单位”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内部齐全划

一的构成能够满足人的几乎所有方面需要（董保华，２００６） ［３３］。 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一方面，个
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没有必要到“单位”之外去需求解决；另一方面，“单位”外部实际上也不存在

支撑问题解决的社会化渠道和空间，结果是整个社会被压缩至“单位”中。 因此，这一时期虽然出

现单位体制外组织的萌生，但单位制仍然是一种社会基础秩序，甚至这一时期被认为是“重建单位

制”阶段（吕方，２０１０） ［３４］。 随之而来的则是整个社会很大程度上保持“单位社会”特征，“国家———
单位———个人”的社会架构体系占据主体地位，即“单位”依赖于国家（政府），个人依赖于“单位”。

在“单位社会”里，国有企业作为“企业单位”，不仅仅是一个生产性组织，而且成为人们的生活

重心，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准“生活共同体”（李路路和李汉林，２００４） ［３５］，因为人们“生命历程”
中的各类“时机”和各类“生活事件”都以此为载体予以展开，国有企业是个人人生价值在社会中扩

展的原点。 国有企业俨然延续着传统体制下的“小社会”属性，是“大社会”的微型模具，是基本的

调控单位和资源分配单位，呈现出自我封闭性、行政主义、身份主义和关系主义。 国有企业生产出

企业成员的“单位身份”，决定他们的社会化身份、地位和分配方式，同时还是城市社区的重要节点

甚至核心节点，执行着经济功能之外的社会功能，承担西方社会中属于社区的职能，实际上表现为

一个“社会单位”。 因此，这一时期国有企业与社会的边界较为模糊，国有企业在现实中仍然没有

褪去“小社会”的浓厚色彩，封闭性和实际独立性的缺乏使得国有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银行等外

部利益相关方较少打交道。
３．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内容：承担社会责任的错位

政企不分、企社不分引致的结果是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承担社会责任的错位，“企业办社会”
的延续让国有企业继续承担着不合时宜、苦不堪言的无限责任，企业的责任边界被无限放大。 “企
业办社会”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容（辛小柏，１９９７） ［３６］：前者一方面表现为国有企业创办和建

设“大而全、小而全”的社会服务体系，社会服务的许多条件都在企业内部得以实现，如企业办学校

（指普及型学校）、医院、幼儿园；另一方面表现为企业对职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和

保障，承担对职工的无限责任。 后者是由于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在职能划分上模糊，加之相对滞后

的社会服务和不规范的行政方式，并受到诸如“人民公路人民建”“携手公益建设”等宣传口号的影

响，本来应当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许多公益建设投入往往会通过某种方式强推给国有企业。 “企业

办社会”的延续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但“企业办社会”绝不是现代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它
是社会分工不充分、服务社会化不足的结果，本质上是“低效率的”（王志强，２００１） ［３７］。

从承担经济责任来看，国有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微观主体，这一时期的放权让利试点、推行

经济责任制、利改税、承包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租赁制、股份制试点等改革举措，促使国有企业开始

树立和不断增强“经济责任”意识，部分改革举措甚至带来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可观改善。 但

是，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制度执行的偏离，特别是受制于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国有企业履行经

济责任的能力和水平并没有达到预期，甚至出现背离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合理化方向的现象，频发

企业滥发工资奖金、投资不计效益等短期行为，内部人控制失控现象也迅速滋长 （周叔莲，
２０００） ［２６］，因此，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对于经济责任的履行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异化。 在这一

时期，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企业，改革的着眼点都聚焦于“经济责任”，很大程度上缺乏环境保护

意识、环境保护能力和环境保护行动，因此，国有企业对于“环境责任”的承担较为缺失。 从履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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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来看，国有企业除了对内部利益相关方即职工承担无限责任外，因为与外部利益相关方打交道相

对较少，自然也较少关注和采取实际行动履行对各外部利益相关方的责任。
４．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缺乏合理与有效的方式

严格来讲，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的责任错位意味着很难谈及现代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方

式问题，但从历史演变角度来看，考察国有企业在当时所谓“履责”实现方式的不同维度表现，将有

助于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分析保持连续性与一致性，能够为之后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发展与演进研究提供背景性支撑。 从推动力量来看，无论是“企业办社会”还是异化的经济责任，
国有企业行为方式最为重要的影响力量都来源于政府，长期形成与延续的行政干预模式使得政府

本质上依然是国有企业具体运行的主导力量。 从管理模式来看，一方面当时国有企业在管理理念、
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等方面都较为落后，大部分国有企业甚至可以说没有真正

的“管理”，即使是对在现在看来属于社会责任内容范畴的安全议题，当时的管理也只是从运营需

要视角予以开展，十分粗放且完全没有责任议题思维；另一方面当时国有企业因为缺乏真正意义的

企业社会责任，根本不具备进行社会责任管理的对象基础和要素基础，因此，现代意义的企业社会

责任管理更是无从谈起。 从制度供给来看，当时针对国有企业的制度设计与制度落实基本上都聚

焦于“经济改革”，针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对象和议题相关的制度供给则极其缺乏，这是由

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和时代背景所决定的。 但也有例外，１９９３ 年中国出台《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为之后国有企业履行对消费者的责任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社会环境来看，一方面是受到长期

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思潮的影响，社会公众对当时国有企业过度承担责任具有普遍的期望，对“企
业办社会”仍保留强烈预期甚至根深蒂固，由此国有企业实际上面临着不合理的社会期望；另一方

面这一时期的各种改革策略和解释模式较少涉及重新建构一个带有一定自主意义的社会，公民社

会应当具备的个人主义（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私人权（Ｐｒｉｖａｃｙ）、市场（Ｍａｒｋｅｔ）、多元主义（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和阶

级（Ｃｌａｓｓ）等条件（Ｇｉｎｅｒ，１９９５） ［３８］严重缺乏，几乎可以说公民社会还没有起步。 需要指出的是，这
一时期官办性质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开始搭建平台，如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中国青基会发起实施希望工

程，为后来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重要渠道和载体。

三、 真正意义企业下的责任弱化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５ 年）

“放权让利”的利益约束改革和“两权分离”的契约约束改革（郭劲光和高静美，２００３） ［３０］ 并没

有触及传统体制下企业制度最核心的产权问题（章迪诚，２００８） ［２０］，而企业财产（产权）关系上存在

的制度性缺陷被认为是国有企业出现各种弊端的根源。 于是，在 １９９２ 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目标以后，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创新”阶段，国有企业

制度重建的结果是构建出产权清晰的真正意义企业。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国有企业由原来承担过度

责任的“企业办社会”转向市场经济下片面追逐利润而忽视承担非经济性责任（沈志渔等，２００８［４］；陈
孜昕，２０１４［１７］），国有企业对于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和实践表现均明显“弱化”甚至“迷失”。

１． 国有企业本质与使命功能定位：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鉴于传统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下“财产的非人格化走到了极致”（科尔奈语）（罗仲伟，２００９） ［２１］，
并着眼于构造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运行基础，以产权改革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创

新”或“制度重建”成为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结果是推动国有企业彻底摆脱国家机关附

属物的角色和地位，走上真正意义企业的建设之路。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

企业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国有企业

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同年 １２ 月，《公司法》
正式通过，为国有企业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成为真正意义企业提供了法律依据。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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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大和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股份制进行了全面肯定，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可

以进行公司化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这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真正进入按照国际通行规范建

立现代公司的阶段（吴敬琏，２００３） ［３９］。 之后，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
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最终明确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

形式”。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随着对国有企业本质认知的深化和国有企业改革战略主义思维的落

地（张文魁，２００８） ［２４］，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融合的步伐加快，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下一般性企业

的角色得到强调，国有企业由国家机关附属物转变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从使命功能定位来看，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与开始完善的过程，也

是国有企业开始成为市场与政府双重替代物的过程（程承坪和程鹏，２０１３） ［４０］。 从微观层面来看，
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下的一般性企业，其基本功能是向社会提供产品与服务，而作为“国有”的
特殊企业，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过程应当体现国家意志（袁辉，２０１４） ［４１］。
从宏观层面来看，党的十五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

国民经济的支柱”，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干预经济和政府参与经济的

双重手段（黄速建和余菁，２００６） ［１］。 在这一时期的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使命功能定位是

要解决三类“失灵”问题（吕政和黄速建，２００８［４２］；黄速建等，２００８［２２］）：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经常出现

的一般性市场失灵问题，如充当宏观调控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作为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提供者；
二是经济转轨国家独特的市场失灵问题，如承担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制度变迁”成本；三是发展

中国家独有的市场失灵问题，如服务与落实国家的“经济赶超”战略。 就第一个使命功能而言，党
的十五大要求国有经济必须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党的十五届

四中全会要求国有经济控制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

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等四大行业和领域，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进一

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就第二个和第三

个使命功能而言，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包括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制度与社会

治理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有效增强中国经济总体的国际竞争力（黄速建等，２００８） ［２２］。
２． 国有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社会”之中脱嵌于社会之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尤其是以产权改革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创新”或“制度重

建”过程，本质上也是长期存在的单位制和“单位社会”从根基上彻底动摇和瓦解的过程，与之相伴

随的则是国有企业与社会关系的彻底重构。 这一时期，在各项重大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举措的推

动下，“单位社会”由于制度锁定、活力丧失和平均主义的多种缺陷（田毅鹏和吕方，２００９） ［４３］ 而出

现单位成员流向体制外、单位职能转移至社区、单位大量破产和改制，并最终导致单位社会的消解

和终结（华伟，２００１） ［４４］，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孕育与形成，整个社会进入到所

谓的“后单位社会”。 相较于“单位社会”，在“后单位社会”中，生活中心由单位向社区转变，社会

就业由一元、凝滞的向多元、流动的转变，单位福利向社会保障转变，“计划”思想向市场意识转变，
“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姜地忠和王国伟，２００６） ［４５］，社会架构体系则由“国家—单位—个人”
向“国家—社区、社会团体—个人”转变，单位组织承载的社会公共性转移至社区与社会团体。

“后单位社会”一方面突出市场经济下不同社会主体或单元的合理社会分工，将本不应该由国

有企业承担的过度社会功能从其肩上卸载下来，让原本模糊的政企关系、政社关系、企社关系变得

相对清晰，国有企业的独立性得到根本性增强；另一方面也因单位制的消解而使社会呈现原子化动

向，社会联结出现中断与错乱（田毅鹏和吕方，２００９） ［４３］，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主体都像散落于

社会中的一个个原子，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明显减少，同类主体之间的“跨单位组织”也尚未有效

建立，国有企业与社会之间的联结变得简单、脆弱甚至缺失。 “后单位社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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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市场主义的崇尚导致波兰尼所说的“市场社会”逐渐显现，因为“市场对经济体制的控制会对

社会整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即视社会为市场的附属品，而将社会关系嵌含于经济体制中，并非将

经济行为嵌含在社会关系里”（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４４） ［４６］。 如果说“单位社会”是经济活动过度内嵌或锁定

于一个个“小社会”之中，那么“后单位社会”则是经济活动脱嵌于社会之外，甚至整个社会反过来

内嵌于市场之中。 与之相匹配，作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与体制

之外的民营企业类似，很大程度上受到所谓的“市场逻辑”支配，可以说是脱嵌于社会之外。
３．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内容：非经济责任的严重弱化甚至缺失

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予以理解，前者即宏观层面国

有企业的使命功能、存在意义和应尽的社会承诺，后者由微观层面国有企业的本质属性、国有企业

与社会关系所决定。 从宏观层次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来看，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无论是主动还是

被动，这一时期的系列改革推动国有企业从整体上承担起解决一般性市场失灵问题、转轨国家特有

的市场失灵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市场失灵问题，国有企业整体性的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都

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从微观层次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来看，国有企业个体与这一时期一般性

企业类似，在“后单位社会”中被认为是构成社会的一个个原子，在“市场社会”中脱嵌于社会之外，
特别是在市场主义、效率至上的经济主义影响下，国有企业个体由原来的“管理型单位”向“利益型

单位”转化，其所拥有的利益共同体功能得到空前膨胀，最大化盈利成为许多国有企业主导性目标

甚至唯一追求的目标，非经济目标在分离企业社会职能改革之下被许多国有企业完全抛之脑后，社
会责任意识与社会责任行为严重弱化，陷入社会职能与社会责任双重缺失的境地（沈志渔等，
２００８） ［４］。 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新古典经济学所秉持的“唯赚钱论”企业社会责

任观，其行为背后的逻辑与弗里德曼长期坚持的观点不谋而合，即企业唯一拥有的社会责任就是尽

可能地增加利润（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６２） ［７］。 结合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来看，二者在

这一时期实际上出现了偏离甚至背离，宏观层次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并没有传导至微观层次，而微

观层次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也无法主动地支撑宏观层次的有效实现。
从应然角度来讲，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因为通过产权改革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企业，因此，

在属性上理应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但实然却出现严重偏离。 从承担社会性议题来看，
国有企业经过“抓大放小”改革、三年脱困的“剥离债务、兼并破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结构调整”
以及本世纪之初的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等改革，一方面推动政企分开、企社分

开，不仅减轻国有企业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而且为国有企业在合理社会分工基础上承担社会性

议题奠定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国有企业出现完全“甩包袱”、对社会性议题缺乏回应和参与的

现象，表现出从原来过度承担的一个极端走向基本缺失的另一个极端，从之前的被动越位转变为主

动缺位。 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管制的放松、非国有企业迅速发展形成的巨大竞争压力以及刚从企

业办社会中脱身，国有企业无暇顾及也缺乏动力关注和参与社会性议题，更谈不上形成适应于市场

经济下回应和参与社会性议题的有效范式。 比如，国有企业在终止对员工“从摇篮到坟墓”的无限

责任之后，对于市场经济下的员工权益、安全健康、成长关怀等员工责任议题并没能实现良好的调

适，由此招致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开始，跨国公司对其供应链上的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劳工问

题进行重点关注。 从承担环境性议题来看，经济主义的过分强调、将产出增加和收入上升等同于

“发展”的片面发展观（张文魁，２００８） ［２４］，都催生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粗放式发展模式，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以高强度资源消耗为前提换取增长速度成为企业普遍的做法，节约资源、保护生

态、美化环境的意识与行动较为缺乏。 从履责对象来看，国有企业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

主体，与消费者、供应商、合作伙伴、同业竞争者等外部利益相关方打交道逐渐变多，但更多的主要

体现为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方市场交易之外的责任承诺和承担关注较少，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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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频频出现诚信缺失、违法违规等跨越底线责任的行为。
４．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内外部有利环境开始出现但总体不足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导致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

性（Ｂｏｕéｅ，２０１３） ［４７］大大增强，国有企业决策和活动的“制度场”和“社会场”发生根本性转变，相应

地，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表现与实现方式也出现转折性变化。 从推动力量来看，这一时期

政府聚焦于国有企业的制度性改革和经济性改革，忙于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相对放松对国有企业

的社会管制，因此，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相对弱化。 但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

推进以及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知名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消费者开始成为推动国有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的积极力量，只不过当时这一力量相对较弱，尚无法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

行为产生实质影响。 从管理模式来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推进，特别是中国加入 ＷＴＯ 之后

对国外先进管理理念与方法的引进，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组织治理和企业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其
中包括企业社会责任部分议题的管理体系，如安全生产、资源环境等，但这些议题管理的运作方式

主要服务于内部管理和职能管理需要，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进行管理则相对缺乏。 这一时期国有

企业由于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度较低，因此，系统和主动的社会责任管理尚无从谈起，但随着跨国公

司在其供应链上的一些中国企业推行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ＳＡ８０００，以及西方的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概

念逐步引入，少量的、零星的国有企业也开始探索性地涉猎社会责任管理。 比如在社会责任信息披

露方面，２００５ 年江西移动公司发布了国内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 从制度供给来看，这一时期政府

在劳工权益、安全生产、社会公益、环保节约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国有企业

在相关社会责任议题实践上提供了强制性制度约束，但在落实与执行上并不完全到位。 除了政府

强制性制度供给外，一些指引性与诱导性的制度供给也开始出现，比如 ２００５ 年中国纺织工业协会

发布了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ＣＳＣ９０００Ｔ）实施指导文件及细则。 从社会环境来看，随着

“单位社会”的消解，依托“单位社会”的乌托邦精神和公共精神生活迅速消逝，社会理想主义随之

坠落，整个社会转向趋利的物质主义（田毅鹏和吕方，２００９） ［４３］，社会公众对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企

业更多地是市场经济下的一般性期望，社会性期望相对较弱，可以认为，社会公众对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期望不足。 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公民社会开始出现“星星之火”的起步，除了较早

成立的中国慈善总会外，一批致力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非政府组织也得以出现，包括中国企

业联合会全球契约推广办公室和可持续发展工商委员会、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中
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等，成为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观察者、推动者和指引者。

四、 现代意义企业下的责任重塑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

针对经济体制转变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不彻底问题，中国开始按照

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完善，并进一步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逐步理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深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动国有企业转变为现代意义

公司。 特别是，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修订并于 ２００６ 年正式实施的《公司法》要求，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

承担社会责任，由此正式开启国有企业建设富有责任感的现代意义公司的新征程。 国有企业社会

责任发展与演进进入责任重塑阶段，国有企业履责动力、履责内容、履责方式、履责环境和履责效果

均出现重大变化，初步形成适应现代意义公司要求的社会责任系统构架。
１． 国有企业本质与使命功能定位：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相互融合的现代意义企业

无论是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还是经过“制度创新”之后的国有企业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合意行为，都促使人们对先前过分强调国有企业的经

济组织属性进行反思，而新修订的《公司法》首次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明确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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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的结果。 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不再一味地强调在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组织属性，不再纯粹突出

生产和交易社会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经济功能，而是融合地将其看作兼具生产属性、交易属性和

社会属性的社会经济组织，同时强调其所拥有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由此成为现代意义企业。 所

谓现代意义企业，绝不仅仅是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１９７７） ［４８］从结构与形式上所界定的现代公司，而是意指“符
合现代社会中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嵌入而密不可分、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内在统一而具有整

合经济与社会功能”（肖红军和阳镇，２０１８） ［４９］ 的现代公司。 作为现代意义企业，国有企业显然是

一种社会性存在和社会行动者，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必然是经过社会化建构的组织，相应地，社会属

性就成为内嵌于国有企业不可分割的特性。 需要指出的是，国有企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具有

一致性和融合性，而不是以往所认为的相互矛盾和相互割裂，因为国有企业的经济功能为社会功能

发挥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社会功能则为经济功能的更好实现提供了方向引导。
从使命功能定位来看，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延续着国家干预和参与经济的角色定位，发挥弥补

市场失灵的功能，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因此，国有企业的使命功能重点由

上一阶段解决三类市场失灵问题转变为两类，即解决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一般性市场失灵问题和

解决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市场失灵问题。 为此，２００６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

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推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

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２００７ 年党的十七大也提出，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

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指出，要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

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对于国有企业在弥补市场失灵中的作用，最有力的证

明则是国有企业在抗击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袁辉，２０１４） ［４１］。 除了弥

补市场失灵功能外，这一时期国有企业还被赋予解决“社会失灵”（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问题。 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目的就是要解决由“单位社会”向“后单位社会”和市场社会转变之后所出

现的“社会失灵”，即社会自组织的缺乏而导致社会自我运行的低效失效和失序失范（黄建，
２０１５） ［５０］。 国有企业作为具有整合经济与社会功能的现代意义企业，被政府和社会赋予充当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排头兵、解决“社会失灵”问题重要参与者的期望与功能定位。
２． 国有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嵌入于社会并形成“影响”关系

按照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观点，社会是一个自我平衡的系统，社会各子系统的整合是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基础（陈成文和陈海平，２００５） ［５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意味着国有企业发展不能仅仅

与经济系统相协调，而应当与整个社会系统相协调。 在这一背景下，根据新经济社会学的基本思想，
市场是由社会行动者推动的，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过程，不是单纯的抽象交易系统（Ｗｈｉｔｅ，１９８１） ［５２］，由
此经济活动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建构，被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之中，因为嵌入是“经济活

动的现有社会模式的情境联结”（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７３） ［５３］。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国有企业在这一时

期被认为是经济活动的社会行动者，其行为嵌入于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环

境、资源关系之中，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国有企业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因
为“一个健康的企业和一个病态的社会是很难共存的”（Ｄｒｕｃｋｅｒ，１９７３） ［５４］。 因此，无论是从“合法性”
视角还是系统互动视角，国有企业在社会中的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都意味着其行为不仅要具有

经济理性，而且更应该具有社会理性，并且在很多情境下，经济理性应当受到社会理性的制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不仅要求嵌入社会中的国有企业发挥积极社会功能，而且要求作为子

系统和社会器官的国有企业能够有效管理其行为的社会影响。 按照社会系统论观点，社会系统由

互相依赖的因素构成，影响社会系统任何部分的事情都会对社会系统整体产生影响。 在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被认为是社会大系统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子系统，是社会

运转的器官，国有企业的行为绝不仅仅是自身的事情，而且会对社会大系统产生影响。 因此，除了“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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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系之外，国有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就是“影响”，即企业“给社会、经济或环境所带来的

积极或消极变化，这种变化全部或部分地来自企业过去与现在的决策和活动”（ＩＳＯ，２０１０） ［５５］。 “影
响”反映出国有企业作为子系统对社会大系统的作用方式，体现出局部运作对整体系统的作用效应。
“影响”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国有企业应当有效管理其行为对社会大系统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降低甚

至消除其行为引致的负外部性，推动企业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的协调运转和和谐发展。
３．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内容：经济责任、环境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多元化推进

基于对国有企业本质与使命功能定位、国有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新认知，这一时期国有企业

社会责任发展进入重塑阶段，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内容与方式发生重大转变。 根据 Ｗｏｏｄ
（１９９１） ［５６］将企业社会责任原则分为企业作为经济组织整体的制度层面、企业作为特定个体的组织层

面、企业管理层的个人层面三个层次，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对国有企业作为整体、特定个体以及国有

企业领导层三个层次社会责任内容（王敏和李伟阳，２００８） ［５７］进行了重塑，其中，重点是对国有企业作

为特定个体的社会责任实践进行了再造。 无论对普遍性社会问题的回应，还是对企业运营造成的社

会性风险预防，国有企业均一改之前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子化倾向和突出强调经济组织属性的态度，对
日益高涨的社会期望进行回应。 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社会回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的内容

沿着两条脉络予以展开：一是议题脉络，即明确和践行重点社会责任议题。 ２００８ 年国务院国资委在

《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中将中央企业（也适用于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内容界定

为八项议题，即坚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不断提高持续盈利能力、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强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保障生产安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参与社会公益事

业。 ２０１１ 年在《中央企业“十二五”和谐发展战略实施纲要》中进一步明确为五个方面议题，即诚信央

企、绿色央企、平安央企、活力央企、责任央企。 二是对象脉络，即确定和履行对利益相关方的责任。
鉴于利益相关方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补充与融合，利益相关方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社会责

任研究与实践中（Ｃｌａｒｋｓｏｎ，１９９５） ［５８］。 诸多国有企业也因此按照不同利益相关方，分别明确对各利益

相关方不同的责任内容。 然而，无论哪条脉络，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内容更加全面与合

理，均涵盖了经济责任、环境责任与社会责任。 虽然也出现了诸如“三鹿奶粉事件”等企业社会责任缺失

现象，但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总体上呈现转折性变化，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国
有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与实践更是显著提升，２００８ 年也因此也被认为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元年”。

随着西方先进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引入和国内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深入，国有企业在这一时

期的社会责任实践方式也出现突破，探索和创新出一些更有价值、更可持续的新模式。 特别是

Ｐｏｒｔｅｒ 和 Ｋｒａｍｅｒ（２００６） ［８］提出的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和 Ｐｏｒｔｅｒ 和 Ｋｒａｍｅｒ（２０１１） ［５９］提出的“共享价

值”模式，在一些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得到探索与实践。 对于前者，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突破

传统企业社会责任中企业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相矛盾的争论，强调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企业与社会

之间的正和博弈关系，要求企业超越降低价值链活动的消极影响，转而在更高层面上实施那些既能

产生社会利益又能强化企业战略的价值链活动，推动企业成功与社会进步共同迈进。 对于后者，共
享价值模式是一种企业受自我利益驱动与社会使命感驱动相结合的综合价值创造模式，它立足于

企业自身所拥有的资产、资源、专长和知识来解决特殊的社会需求（肖红军，２０１７） ［６０］，企业在参与

解决社会问题的行动中对社会施加积极影响，创造积极的、正向的综合价值，同时通过参与行动，企
业也获得更多商业机会或创造更多的财务价值。 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对这两种模式进行探索与实践

的典型代表是中国移动，其实施的“数字鸿沟跨越行动” “气候变化应对行动” “信息应用惠民行

动”均是与其通信服务核心业务紧密结合，既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又促进通信业务发展。
４．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社会责任管理与外部履责环境同步快速优化

按照共同演化思想，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转变成为现代意义企业的过程以及社会责任重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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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也是国有企业与内外部环境共同演化的过程。 由此，社会责任重塑必然带来国有企业履责要

素与环境的重构。 从推动力量来看，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推动力量初现多元化，基本

形成企业、政府与社会共同推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态势。 一方面，政府通过明确的高层重

视、制度供给、能力培育和政策诱导等多种方式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要求和行为规范，成
为推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最为重要的力量。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强调企业

要树立科学的社会责任观，积极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如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非洲时

就明确要求中国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各级政府和部门通过成立专门机构、制定政策等方式，要
求和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例如，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国资委着眼于更好地为中央企业开展社会责任

工作提供方向指引和操作指导，专门成立“国资委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指导委员会”。 联合国全球契

约（ＵＮＧＣ）、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ＷＢＣＳＤ）、全球报告倡议组织（ＧＲＩ）等国际组织和国内

的行业协会、非盈利组织和专门致力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与实践推动的社会团体，以及新

闻媒体等社会力量，通过发起倡议、制定指南、搭建平台、能力支持、评价监督、舆论引导等多种方

式，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指引和支持，成为多元协同推进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至关重

要的力量。 从管理模式来看，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开启了真正意义的社会责任管理探索，从社会责任

战略、社会责任治理、社会责任融合、社会责任绩效、社会责任能力、社会责任沟通六个维度（彭华

岗和楚序平，２０１１） ［６１］构建社会责任管理体系，２０１２ 年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元
年”。 以中央企业为例，截至 ２０１３ 年，多家中央企业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要求融入企业使命、
价值观和愿景，形成与企业发展战略契合、与经营业务相符、与企业文化相融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全
部中央企业都明确了社会责任工作机构、相关职能部门和下属单位工作责任；全部中央企业都发布

了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 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开始探索和寻找适合自身的社会责任

管理模式，如国家电网公司自 ２００８ 年率先提出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模式后，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持续开展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面社会责任管理试点，探索出不同层级履行社会责任的多种创新性做法和

管理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责任管理新模式。
从制度供给来看，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需求与供给都明显增强，从先前的制

度相对缺失向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转变。 强制性制度变迁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
是各相关政府部门针对企业员工权益、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低碳经济等社会责任核心议题出台和

完善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包括 ２００８ 年开始生效的新《劳动法》，成为国有企业履行底线责任的重要

依据。 二是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针对国有企业出台了专门性社会责任制度文件，其中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是国务院国资委于 ２００８ 年出台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对中

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做出强制性制度要求。 此外，多个省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出台了推动地

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文件，如 ２０１１ 年山东省国资委下发了《关于省管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的指导意见》，厦门市国资委印发《厦门市属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这些文件对地

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做出强制性制度要求。 诱导性制度变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责

任国际标准、规范、倡议的相继发布及在国内推广，尤其是 ２０１０ 年正式发布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ＩＳＯ２６０００，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指引性、诱导性和规范性的支撑。 二是各种行业性社会

责任指南、规范、倡议开始大量涌现，比如《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中国对外承

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指引》《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为所在行业的国有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提供了针对性、鼓励性与操作性的指导。 从社会环境来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引
发了人们对“后单位社会”和市场社会的反思，走出“社会迷失”的社会转型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的社会环境形成极大改观，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各界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期望

日益强烈但相对理性，改变了之前预期不足与过度预期的两种困境。 以此为基础，社会责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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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消费等社会责任运动开始起步并快速发展，为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资本市场和消费市

场上提供有效激励。 比如自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国内第一只社会责任基金成立，到 ２０１２ 年已有 ６ 只社会

责任基金成立运作；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等机构 ２０１２ 年发布的报告，９０％ 的消费者认为自身的购

买行为能够对企业经营行为产生影响。 二是公民社会发展步入加速期，国内外非政府组织、行业协

会、媒体和社会责任专业机构开始变得活跃，它们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和推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

展，尤其是各种社会责任评价不断涌现，成为促进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助推器。

五、 企业新定位下的责任创新阶段（２０１４ 年至今）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逐步迈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国有企业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日益

暴露，尤其是国有企业存在“国家使命冲突”（黄群慧和余菁，２０１３） ［６２］，对新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造成严重困扰。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要求“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 特别是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由此开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新时

代，最终形成以“新型国有企业”为主的国有经济（黄群慧，２０１８） ［６３］。 新时代带来国有企业本质的新

认识、使命功能的新定位和国有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调整，企业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由此，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也在重塑的基础上迈入创新阶段，社会责任理念、内容、形式、实践、管
理、制度、组织等创新频频涌现，形成宏观与微观创新互动、有序衔接、有机融合的良好发展局面。

１． 国有企业本质与使命功能定位：多元属性的异质性混合组织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业本质的认知更加丰富、更加拓展和更加精细，具
体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目的属性与价值属性变得更加综合。 按照帕森斯的社会功能系

统“ＡＧＩＬ”模式，即适应功能（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目标实现功能（Ｇｏ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整合功能（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和潜在模式维持功能（Ｌａｔｅｎｃ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所有组织根据其拥有的功能和目标可以分为

四种基本类型：经济生产组织，典型的是实业公司；政治目标组织，致力于实现有价值的目标，形成

和部署社会权力；整合组织，旨在实现社会的整合目标；潜在模式维持组织，主要承担“文化” “教
育”“揭示”功能（王茂福，１９９７） ［６４］。 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融合了经济生产组织、政治目标组织、整
合组织和潜在模式维持组织等各种不同的组织属性，本质上成为一个多元属性的综合组织。 二是

国有企业属性组合具有异质性。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即虽然国有企业

都是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内在统一而具有整合经济与社会功能的现代意义企业，但不同国有企业

在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成分组合上、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整合程度上应当是有差异性的。 如

果从 Ａｌｔｅｒ（２００７） ［６５］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提出的、涵盖从最左端传统的非营利性组织到最右端传统

的纯粹商业组织六种类型组织混合光谱来看，国有企业虽然均分布于中间的混合型组织形态，但属性

组合的异质性意味着不同国有企业向左或向后靠近的位置不同，呈现为不同类型的混合型组织。
从使命功能定位来看，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这一时期国

有企业在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角色地位更加突出，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

的使命功能定位更加科学，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弥补市场失灵的一般性功能继续得

到强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

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

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 二是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特殊功能得

到前所未有的突出。 组织场域中的国有企业制度与政治场域中的国家形态通过某种方式相互联

结，形成一个具有自我运转功能的互补性制度系统（邵传林，２０１１） ［６６］，国有企业应当以更开拓的视

野在更大的制度系统中和更高的战略平台上定位自己。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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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

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出席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时，更是创新提出国有企业“六个力量”的使命功能定

位。 三是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使命功能定位更加精准与细化。 按照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国务院国资委等

三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商业类国有企业的主要目标被确

定为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加强调经济目标；公益类国

有企业则被要求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更加突出非经济目标。
２． 国有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高级形态的共生共演关系

随着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在国内的提出及不断升华，尤其是习近平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丰富和创新，共同体思想、共同体范式在各种场域得到广泛认同、应
用和深化。 共同体不仅仅被表达于和塑造于国际场域和国家场域，而且频繁出现于社会场域和组

织场域，学习共同体、创新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职业共同体、宗教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精神共同体

等各种实体性共同体与虚拟性共同体大量涌现并交织构造，可以说整个社会发展正在迈向一个

“共同体社会”。 共同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Ｔｏｎｎｅｓ）在 １８８７ 年提出，后
来经过多个学者的发展，逐渐被广泛地应用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陈
凯，２０１７） ［６７］。 虽然人们对共同体概念的理解迥异，但在现代社会普遍将共同体看做是一个整体

的、具有社会功能的人类生活方式或组织运行方式，并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地域性类型（如城市、
社区）、关系性类型（如宗教团体、社团）、心理性类型（如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共同体既可以

是有形的共同体，也可以是无形的共同体（鲍曼，２００３） ［６８］。 无论何种共同体，现代意义的共同体更

加重视“实质”而非“形式”，强调价值观理念、价值创造、利益配置、情感相依、责任分担、资源供给

上的“共同性”，突出共同体运作方式上的共商、共建、共享、共治、共依，要求共同体各主体共生与

共演。 “共同体社会”就是指个人或组织均以现代意义的共同体为载体存在于社会中，社会由各种

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相互交叉的现代意义共同体构成。
“共同体社会”意味着国有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之前的“嵌入”和“影响”，形成互动

更为紧密、互惠更加常态、共演更为高级、发展更为协同的共生关系。 共生（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概念最初出

现于生物学领域，后来逐步被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甚至政治学，它在抽象层面上指的是共

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袁纯清，１９９８） ［６９］。 按照哲学上的社会

共生论，共生具有普遍存在性，无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各种类型的组织，都
存在着共生，国有企业也不例外。 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目的属性与价值属性的综合多元特征更加显

著，意味着国有企业与处于社会中的利益相关方和其他主体等共生单元有着更为广泛的物质、信
息、能量交换，形成更为普遍性的共生关系。 而且，在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对称性互

惠共生等共生的四种基本模式中，国有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越来越把追求对称

性互惠共生作为目标，从而形成共生单位的价值积累同步进行，共生演化同步发展。 由此可见，这
一时期国有企业与社会中各共生单元（主体）的微观共生演化集合造就国有企业与社会的宏观共

生演化，促使二者形成高级形态的动态演化共生系统。
３．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内容：更加中国化、国企化、个性化、情境化和创新化

国有企业在新时代的新定位、新使命、新关系和新角色，意味着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内容与方

式的新变化和新调整，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步入责任创新阶段。 这一时期国有企业超越上

一阶段重在对普适性企业社会责任的引进、消化、吸收和构造上，转而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中国化、国
企化、个性化和情境化，重视结合国情、社情、地情和企情进行社会责任实践内容与方式创新，形成具

有中国特色和国有企业特色的社会责任内容架构与实践范式。 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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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更加突出政治责任维度。 虽然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狭义）一直被认为是国有企业的三

大责任，但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使命功能新定位决定政治责任得到更加突出的强调，政治责任成为国

有企业社会责任中至关重要的实践内容维度。 二是更加突出国家战略导向。 按照企业社会责任在宏

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相一致的思路，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更加强调将贯彻落实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作

为微观个体履行社会责任的优先内容，结合各自优势参与精准扶贫、“一带一路”建设、减缓气候变化、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等成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议题。 三是更加突出责任边界的理性。 国有企业

在这一时期的社会责任实践变得更为理性，一方面是更加重视将核心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作为企业

的核心社会责任，避免本末倒置；另一方面是越来越注重履行社会责任内容边界的克制，对于参与解

决社会问题发挥先行引领作用但不大包大揽、不越位。 四是更加突出责任内容的差异化。 分类改革

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实践领域也得到反映，因为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和主要目标不同，尤其是

针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考核重点差异化，导致商业类国有企业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在核心社会功能的充

分发挥与自愿性的企业公民行为等社会责任内容上（肖红军和李伟阳，２０１０）［１３］表现出实践差异性。
新时代国有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共生关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推进，都促使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超越之前的被动性、工具理性的企业社会回应，转而更加强调主动性、价值

理性的企业社会创新（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形成社会责任实践方式的创新。 根据 Ｎｅｕｍｅｉｅｒ
（２０１２） ［７０］对社会创新的归类，即以组织为中心的方法（企业组织及其外部关系）、社会学第一方法

（整体社会变化）、社会学第二方法（特殊群体变化），企业社会创新更多属于第一类。 由此，企业社

会创新被认为是企业通过与社会部门合作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形式，其关键在于企业与公共利

益之间形成共赢的伙伴关系（Ｋａｎｔｅｒ，１９９９） ［７１］。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社会创新目的和手段都是“社
会性” 的，最终目的是要增进社会福利，但也能增进企业个体的行动能力，因此，在 Ｄｒｕｃｋｅｒ
（１９８４） ［７２］看来，企业社会创新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新途径和新范式。 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开展

社会创新的普遍性做法是从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出发，与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合作，通过产品、服务

和技术创新而寻找到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典型的例子是国有能源企业的“光伏扶贫”，如国家电投

在多个省区贫困地区创新开展户用光伏、村级电站、集中电站等形式的光伏扶贫项目。
４．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新制度、新思路、新组织、新范式不断涌现

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的责任创新是全方位的，不仅社会责任实践内容呈现多样化与特色化创

新，而且社会责任的实现也有新思路和新范式。 从推动力量来看，这一时期企业、政府与社会多元

协同推动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格局得到巩固，尤其是中央层面将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战略层

次，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形成巨大推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社会责任”首次出现在中央全会文件

中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２０１５ 年 ８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要成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的表率；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

识。 此外，这一时期国有企业顺应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要求，对以负责任的方式开展企业运

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竞争力也形成较为强烈的内生动力。 从管理模式来看，这一时期国

有企业加快推进由以社会责任实践为重点向以社会责任管理为关键的转变，更大力度地从关注局

部的管理改进和社会风险管理转向整体的管理变革和创新责任管理模式。 重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

继续完善社会责任治理与组织管理体系、社会责任内部推进制度建设、社会责任能力建设机制、社会

责任绩效评价与考核机制，以便形成更加健全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比如 ２０１７ 年中国核电通过公司

“十三五”企业文化、社会责任、品牌传播三位一体专项规划，进一步构架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顶层设

计。 二是积极推动社会责任融入企业运营，力求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公司使命、价值观、业务运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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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管理和职能管理等各个领域，以便实现社会责任理念在企业的真正落地。 比如国家电网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起探索社会责任根植项目制，希望通过运用项目制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逐级指导和推动各基层

单位有计划、有管控、系统化、制度化、可持续地组织实施社会责任根植。 三是不断加强透明度管理，
创新利益相关方沟通与参与，努力增强利益相关方和全社会对企业的了解、理解、支持和信任。

从制度供给来看，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加快完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

导性制度变迁齐头并进，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与规范化趋势日益明显。 法制化制度主要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内容议题的法律法规加快出台与完善，比如《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

法》和《食品安全法》都完成修订，为国有企业履行必尽之责任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据。 特别是，２０１６
年《慈善法》发布，对国有企业开展慈善事业和慈善行为起到历史性作用。 二是企业社会责任促进

的综合性法律法规正在加快研究与制定之中，一旦出台，必将对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形成更强烈

更明确的约束性要求。 规范化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责任国家标准的出台，为国有企业

统一社会责任认识、规范社会责任实践和开展社会责任国际对话奠定了基础。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三项

社会责任国家标准即《社会责任指南》《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和《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指引》正式

公开发布。 二是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专门性制度出台，为国有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实践与社会责

任管理提供规范。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

见》，对国有企业深化社会责任理念、明确社会责任议题、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运营、加强社会责任

沟通、加强社会责任工作保障等方面提出规范性要求。 三是行业性企业社会责任指南不断涌现，如
《中国信息通信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标准、《中国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为所

在行业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更为具体的规范。 从社会环境来看，虽然这一时期一度出现

“企业社会责任悲观论”（肖红军和张哲，２０１７） ［７３］不绝于耳的异常现象，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攻坚战的深入推进、“共同体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纵深推进，使得国有企业社会

责任发展总体上嵌入于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中。 一方面，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更加科学

合理、更加理性务实，企业社会责任边界意识、社会主体自我履责意识均得到显著提升，可持续消

费、社会责任投资、负责任采购等社会运动获得蓬勃发展，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形成有效的市

场激励约束机制。 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发展在这一时期进入规范阶段，国家针对非政府组织、行业

协会和媒体等社会责任推进机构都进行了规范性制度约束，对于出现的各种不规范机构与行为开

展了清理整顿，为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更加健康的社会环境。

六、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规律特征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历程表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既是一种认

知，又是一种行为；既具宏观属性，又有微观特征；既内嵌于环境，又作用于环境；既遵循一般规律，
又强调自身特殊性。 因此，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集成性、混合性和现实性的概念，国有企业社

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过程是前置性因素、过程性行为和支撑性环境的系统变迁过程，反映出不同时期

“政府—企业—社会”关系以及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观与行为、推进方式和社会环境的更替变化，呈现出

从低阶到高阶、从局部到整体、从学习到创新、从实践到管理、从回应到追求的演变规律与特征。
１． “政府—企业—社会”关系范式：追求合理化与合意性的过程

“政府—企业—社会”关系是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最为关键的前置性决定因素，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发展与演进的历程本质上也是“政府—企业—社会”关系调整与转变的过程，因为不同时期的国有企

业社会责任发展实质性地反映出不同时期的不同类型“政府—企业—社会”关系。 如表 １ 所示，在不

完全企业下的责任错位阶段，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国家机关附属物，政企不分、企社不分依然

广泛存在，国有企业在“单位社会”中承担着过度的“企业办社会”职能。 在真正意义企业下的责任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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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阶段，政企分离实质性推进，企社分离基本实现，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

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国有企业在“后单位社会”和“市场社会”中出现原子化倾向，政府

规制放松，企业行为脱嵌于社会之外。 在现代意义企业下的责任重塑阶段，政府、企业、社会的分工进行

适当调整，国有企业被认为是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内在统一而具有整合经济与社会功能的现代公司，政
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以管为主”的适度管制，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有企业嵌入于社会并对社会

产生影响。 在企业新定位下的责任创新阶段，政府、企业、社会的分工更趋合理化，国有企业成为目的属

性与价值属性更加多元的合意性综合组织，并被认为是属性组合具有异质性的不同类型混合型组织。 在

迈向“共同体社会”中，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以服为主”的放管服改革，国有企业与社会形成互动更为紧

密、互惠更加常态、共演更为高级、发展更为协同的共生关系。 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时期

的发展与演进反映出“政府—企业—社会”关系逐步向追求合理化与合意性的方向变化。
表 １ 不同时期“政府—企业—社会”关系的演变

　 　 　 　 　 　 阶段

政企社关系　 　 　 　
不完全企业下的

责任错位阶段

真正意义企业下的

责任弱化阶段

现代意义企业下的

责任重塑阶段

企业新定位下的

责任创新阶段

国有企业本质
没有完全摆脱政府机

关附属物的角色

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

场竞争主体

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

内在统一而具有整合

经济与社会功能的现

代公司

目的属性与价值属

性更加多元、属性组

合具有异质性的综

合混合型组织

国有企业

使命功能定位

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政

府进行社会管理和社

会服务的直接实施

主体

解决发达国家普遍面

临的、转轨国家特有

的、发展中国家特有

的“三类”失灵问题

解决发达国家普遍面

临的市场失灵问题、
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市

场失灵问题；解决社

会失灵问题

强化弥补市场失灵

的一般性功能、突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建 设 中 的 特 殊

功能

政企关系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行

政关系并未有效割裂

政企分离实质性推

进、管制放松

“以管为主” 的适度

管制

“以 服 为 主 ” 的 放

管服

社会形态 单位社会（保持）
后单位社会、市场社

会（转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
共同体社会（迈向）

企社关系 小社会（保持）
企社分离基本实现、
原子化

嵌入、影响 共生

社会责任发展程度 错位 弱化 重塑 创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观与行为范式：追求高级化与自适应的过程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与演进最直接的刻画是不同时期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观、动力机制、实
践内容、实践方式、融入范式和管理模式的演变，如表 ２ 所示。 在不完全企业下的责任错位阶段，国
有企业并不存在真正意义和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它秉持的是对社会的一切“负责任”
的过度责任观；政府主导是国有企业行为的主要推动力量，国有企业采取“企业办社会”的方式对

职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和保障，对国家承担异化的经济责任；国有企业将所谓的

“责任”作为其核心运营的组成部分，在 Ｙｕａｎ 等（２０１１） ［７４］提出的七种将社会责任活动融入核心业

务的模式中，可以归结为“本质上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导向”的模式，但属于错位性的融入范式；国有

企业完全没有责任议题思维，现代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更是无从谈起。 在真正意义企业下的

责任弱化阶段，国有企业展现出“唯赚钱论”企业社会责任观，社会责任意识与社会责任行为严重

弱化；政府放松对国有企业的社会管制，知名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消费者虽然对国有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形成一定的推动，但力量较弱；国有企业主要聚焦于经济目标，无暇顾及也缺乏动力关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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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社会性议题，谈不上社会责任实践方式与融入范式问题，在社会责任的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出

现割裂；国有企业缺乏从社会责任视角的议题管理，系统和主动的社会责任管理也无从谈起，但少

量的、零星的探索性地涉猎社会责任管理开始出现。 在现代意义企业下的责任重塑阶段，国有企业

秉持“企业社会回应”的社会责任观，企业、政府与社会等多元力量推动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

态势初现；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容涵盖经济责任、环境责任与社会责任，但更注重显性企业

社会责任（Ｍａｔｔｅｎ 和 Ｃｒａｎｅ，２００８） ［７５］，社会责任的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经常出现冲突，实践方式主

要是通过议题参与和回应利益相关方期望来实现，也出现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共享价值等创新性

实践模式；国有企业将社会责任融入运营与管理的方式出现多样性，涵盖 Ｙｕａｎ 等（２０１１） ［７４］ 提出

的七种模式中的六种，即补丁模式、强化模式、定位模式、重贴标签模式、修整模式、合作模式，并开

启了真正意义的社会责任管理探索，多维构建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在企业新定位下的责任创新阶

段，国有企业树立更加系统、全面的“最大化社会福利贡献”社会责任观，内生动力与外源动力共同

驱动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内容强调中国化、国企化、个性化和情境化，突
出政治责任维度、国家战略导向、责任边界理性和内容差异化，同时注重隐性企业社会责任（Ｍａｔｔｅｎ
和 Ｃｒａｎｅ，２００８） ［７５］和显性企业社会责任，确保社会责任的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相一致，并主要通过

主动性、价值理性的企业社会创新来实现；国有企业更加重视将社会责任融入核心业务与企业管

理，重点采取 Ｙｕａｎ 等（２０１１） ［７４］提出的“本质上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导向”模式、补丁模式、强化模

式、修正模式来实现；国有企业加快推进社会责任管理转型，积极从关注局部的管理改进和社会风

险管理转向整体的管理变革和创新责任管理模式。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观

与行为范式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实际上是一个追求高级化与自适应的过程。
表 ２ 不同时期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观与行为范式的演变

　 　 　 　 　 　 阶段

社会责任　 　 　
不完全企业下的

责任错位阶段

真正意义企业下的

责任弱化阶段

现代意义企业下的

责任重塑阶段

企业新定位下的

责任创新阶段

社会责任观
对社会的一切“负责

任”的过度责任观
“唯赚钱论” “企业社会回应”

“最大化社会福利贡

献”

动力机制 政府主导企业行为 外部推动力量弱
初现企业、政府与社

会等多元力量

内生动力与外源动力

共同驱动

实践内容
企业办社会、异化的

经济责任
聚焦于经济目标

经济责任、环境责任、
社会责任

突出政治责任维度、国
家战略导向、责任边界

理性和内容差异化

实践方式 大包大揽 纯粹市场行为
议题参与、回应利益

相关方期望
企业社会创新

责任类型 —
同时缺乏显性与隐性

社会责任
显性社会责任

显性社会责任、隐性社

会责任

实践层次
低层级、不合理的宏

观与微观一致性
宏观与微观割裂

宏观与微观经常出现

冲突
宏观与微观相一致

融入范式

错位的“本质上以企

业社会责任为导向”
模式

缺乏融入

补丁模式、强化模式、
定位模式、重贴标签

模式、修整模式、合作

模式

“本质上以企业社会责

任为导向”模式、补丁

模式、强化模式、修正

模式

管理模式 无社会责任管理 少量零星探索

真正意义的社会责任

管理探索、多维构建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整体的管理变革、创新

责任管理模式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２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０ 期



参考文献

［１］黄速建，余菁． 国有企业的性质、目标与社会责任［Ｊ］ ．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６，（２）：６８ － ７６．
［２］吴照云，刘灵． 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层级模型和制度共生［Ｊ］ ． 北京：经济管理，２００８，（１９ － ２０）：２５ － ３２．
［３］乔明哲，刘福成． 基于性质与功能的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Ｊ］ ． 上海：华东经济管理，２０１０，（３）：８６ － ９０．
［４］沈志渔，刘兴国，周小虎． 基于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改革研究［Ｊ］ ．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８，（９）：１４１ － １４９．
［５］李伟阳，肖红军． 企业社会责任的逻辑［Ｊ］ ．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１，（１０）：８７ － ９７．
［６］Ｓｗａｎｓｏｎ，Ｄ． Ｌ．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９，２４，（３）：５０６ － ５２１．
［７］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Ｍ．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
［８］Ｐｏｒｔｅｒ，Ｍ． Ｅ． ， ａｎｄ Ｍ． Ｒ． Ｋｒａｍｅｒ．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 Ｊ］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６，８４，（１２）：７８ － ９２．
［９］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 Ｒ． Ｗ． ， ａｎｄ Ｒ． Ａ． Ｂａｕ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 ［ Ｍ］． Ｒｅｓｔｏｎ，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Ｒｅｓｔ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６．
［１０］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Ｗ． Ｃ．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ＳＲ３：Ｗｈｙ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Ｕｎ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ｅ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Ｊ］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６，２８，（２）：１２６ － １４１．
［１１］Ｗａｒｔｉｃｋ， Ｓ． Ｌ． ， ａｎｄ Ｐ． Ｌ． Ｃｏｃｈｒａ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５，１０，（４）：７５８ － ７６９．
［１２］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Ｗ． Ｃ． Ｆｒｏｍ ＣＳＲ１ ｔｏ ＣＳＲ２［Ｊ］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４，３３，（２）：１５０ － １６３．
［１３］李伟阳，肖红军．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新的企业管理模式［Ｊ］ ．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０，（１）：１１４ － １２３．
［１４］龙文滨，宋献中． 基于合法性视角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演进［ Ｊ］ ．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１２）：１８ － ４０．
［１５］李晓琳． 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论［Ｄ］． 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５．
［１６］郭洪涛． 国有企业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间的权衡［Ｊ］ ． 南京：现代经济探讨，２０１２，（３）：１０ － １３．
［１７］陈孜昕． 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时期的变迁研究［Ｄ］． 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
［１８］王媛． 未竟的公共性：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Ｄ］． 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２０１７．
［１９］赵凌云  １９７８—１９９８ 年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生与推进过程的历史分析［ Ｊ］ ． 北京：当代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９，（５ － ６）：

１９９ － ２１８．
［２０］辛迪诚．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变迁研究［Ｄ］． 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８．
［２１］罗仲伟．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方法论和策略［Ｊ］ ．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９，（１）：５ － １７．
［２２］黄速建，黄群慧，王钦，肖红军．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Ａ］． 陈佳贵．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Ｃ］．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３］蒋一苇． “企业本位论”刍议［Ｊ］ ． 北京：经济管理，１９７９，（６）：２０ － ２７．
［２４］张文魁． 国有企业改革 ３０ 年的中国范式及其挑战［Ｊ］ ． 重庆：改革，２００８，（１０）：５ － １８．
［２５］张宇燕，何帆． 国有企业的性质（上）［Ｊ］ ． 北京：管理世界，１９９６，（５）：１２８ － １３５．
［２６］周叔莲  ２０ 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的理论分析［Ｊ］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０，（３）：１ － １１．
［２７］魏杰，李东红  ３０ 年国有企业改革历程评析［Ｊ］ ． 北京：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０９，（１）：２３ － ２８．
［２８］小宫隆大郎． 竞争的市场机制和企业的作用［ Ａ］． 吴家骏，汪海波． 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 Ｃ］．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

社，１９８６．
［２９］刘世锦． 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与改革逻辑［Ｊ］ ． 北京：经济研究，１９９５，（４）：２９ － ３６．
［３０］郭劲光，高静美． 国有企业改革：企业制度的变迁与选择［Ｊ］ ． 武汉：经济评论，２００３，（６）：５１ － ５７．
［３１］于淼． 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定位与和谐社会建设［Ｊ］ ．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１）：３３ － ３６．
［３２］邓正来． 国家与市民社会［Ｍ］．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３］董保华．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办社会［Ｊ］ ．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９）：４４ － ５０．
［３４］吕方． 单位社会变革与社会基础秩序重构［Ｄ］． 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
［３５］李路路，李汉林． 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利与交换［Ｍ］．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６］辛小柏．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解决“企业办社会”［Ｊ］ ． 北京：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１９９７，（２）：２０ － ２６．
［３７］王志强． 为什么“企业办社会”是低效率的［Ｊ］ ． 厦门：中国经济问题，２００１，（２）：３６ － ４０．
［３８］Ｇｉｎｅｒ，Ｓ．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 Ｊ． Ａ． Ｈａｌｌ （ ｅｄ． ） ．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ｏ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４２

肖红军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与演进：４０ 年回顾和深度透视



［３９］吴敬琏．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Ｍ］． 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０］程承坪，程鹏． 国有企业性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替代物［Ｊ］ ． 长春：当代经济研究，２０１３，（１）：２６ － ３１．
［４１］袁辉． 国有企业功能的历史透视与新时期定位［Ｊ］ ． 南京：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２）：４６ － ５０．
［４２］吕政，黄速建．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３０ 年研究［Ｍ］．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３］田毅鹏，吕方． 单位社会的终结及其社会风险［Ｊ］ ． 长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９，（１１）：１７ － ２３．
［４４］华伟． 单位制向社区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 ５０ 年变迁［Ｊ］ ． 北京：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１，（１）：８６ － ９９．
［４５］姜地忠，王国伟． 单位社会的消解及社会建设的难题［Ｊ］ ． 武汉：湖北经济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９）：１１９ － １２４．
［４６］Ｐｏｌａｎｙｉ，Ｋ．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Ｏｕｒ Ｔｉｍｅ［Ｍ］． 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４．
［４７］Ｂｏｕéｅ，Ｃ． Ｅ． Ｌｉｇｈｔ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Ｍ］． 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２０１３．
［４８］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Ａ． Ｄ． Ｊｒ．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Ｈａｎｄ［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
［４９］肖红军，阳镇． 共益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合意性组织范式［Ｊ］ ．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８，（７）：１７４ － １９２．
［５０］黄建． 社会失灵：内涵、表现与启示［Ｊ］ ． 上海：党政论坛，２０１５，（２）：２３ － ２６．
［５１］陈成文，陈海平． 西方社会学家眼中的“和谐社会”［Ｊ］ ．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５，（９）：５ － １０．
［５２］Ｗｈｉｔｅ，Ｈ． Ｃ．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ｒｏ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５３］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Ｍ．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Ｗｅａｋ Ｔｉｅｓ［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３，（７８）：１３６０ － １３８０．
［５４］Ｄｒｕｃｋｅｒ，Ｐ． 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ａｓｋ，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 ＆ Ｒｏｗ，Ｉｎｃ． ，１９７３．
［５５］ＩＳＯ． ＩＳＯ２６０００：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Ｓ］ ． Ｇｅｎｅｖａ：ＩＳＯ，２０１０．
［５６］Ｗｏｏｄ，Ｄ． Ｊ．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１，（１６）：６９１ － ７１８．
［５７］王敏，李伟阳． 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的三层次研究［Ｊ］ ． 北京：财政监督，２００８，（６）：１４ － １５．
［５８］ Ｃｌａｒｋｓｏｎ，Ｍ． Ｂ． Ｅ． Ａ．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５，２０，（１）：９２ － １１７．
［５９］ Ｐｏｒｔｅｒ，Ｍ． ， ａｎｄ Ｍ． Ｒ． Ｋｒａｍｅｒ． Ｔｈｅ Ｂｉｇ Ｉｄｅａ：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ｉｎｖ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Ｕｎｌｅａｓｈ ａ Ｗａｖ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Ｊ］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１，８９，（１ － ２）：６２ － ７７．
［６０］肖红军． 企业社会责任议题管理：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Ｍ］．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１７．
［６１］彭华岗，楚序平．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研究［Ｍ］．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１１．
［６２］黄群慧，余菁． 新时期的新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治理［Ｊ］ ．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３，（１１）：５ － １７．
［６３］黄群慧． “新国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４０ 年回顾［Ｊ］ ． 北京：中国经济学人，２０１８，（１ － ２）：５９ － ８３．
［６４］王茂福． 组织分类研究：韦伯与帕森斯之比较［Ｊ］ ． 成都：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９７，（１）：９６ － １０１．
［６５］Ａｌｔｅｒ，Ｋ．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ｉｒｔｕｅ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ｃｏｍ ／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
［６６］邵传林． 国有企业性质的比较制度分析［Ｊ］ ． 北京：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１，（９）：３７ － ４３．
［６７］陈凯． 从共同体到联合体———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Ｄ］． 泉州：华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７．
［６８］［英］齐格蒙特·鲍曼． 共同体［Ｍ］． 欧阳景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６９］袁纯清． 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Ｍ］．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７０］Ｎｅｕｍｅｉｅｒ，Ｓ． Ｗｈｙ ｄ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ｙ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Ｍｏｒ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ａ Ｒｕｒａｌｉｓ，２０１２，（１）：５４ － ５５．
［７１］Ｋａｎｔｅｒ，Ｒ． Ｍ． Ｆｒｏｍ Ｓｐａ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ｏ Ｒｅ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ｓ ａ Ｂｅｔａ Ｓｉｔｅ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９，７７，（３）：１２２ － １３２．
［７２］Ｄｒｕｃｋｅｒ，Ｐ．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Ｊ］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４，２６，（２）：５３ － ６３．
［７３］肖红军，张哲． 企业悲观论的反思［Ｊ］ ． 武汉：管理学报，２０１７，（５）：７２０ － ７２９．
［７４］Ｙｕａｎ，Ｗ． ，Ｙ． Ｂａｏ ａｎｄ Ａ． Ｖｅｒｂｅｋ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ＣＳ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１１，１０１，（１）：７５ － ９２．
［７５］Ｍａｔｔｅｎ，Ａ． ，ａｎｄ Ｄ． Ｃｒａｎ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５，３０，（１）：１６６ － １７９．

５２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０ 期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ＸＩＡＯ Ｈｏｎｇ⁃ｊｕ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３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１９７８ ｔｏ １９９３，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ｒｅ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４ ｔｏ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ｍｏｌｄ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６ ｔｏ ２０１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ｎｅｗ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 ｔｏ ｎ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８ ｔｏ １９９３， ｉｔ ｗａｓ ｑｕｉｔ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ａｓ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ｌｓｏ ｈａｄ ｓｏｍ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ｌｆｉｌｌ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ａ ｌａｒｇ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ｌｅ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ｆｏｒｍ １９９４ ｔｏ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ｏｒ ｅｖｅｎ
“ｌｏｓ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ｏｇｉｃ”，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ｓａｉｄ ｔｏ ｂｅ ｄｉｓ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ｓ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ｂｕｔ ｗ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６ ｔｏ ２０１３，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ｊ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ａｎｎ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ｎｅｗ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 ｔｏ ｎｏｗ，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ａｇｅ，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ｒｉｃｈｅｒ， ｍｏｒ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ａ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ｎ ａｃｔ． Ｉｔ ｉ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ｌｏｗ ｔｏ ｈｉｇｈ，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ｔ ｔｏ ｗｈｏｌｅ，
ｆｒｏｍ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１４， Ｌ３０， Ｂ５２
ＤＯＩ：１０ １９６１６ ／ ｊ． ｃｎｋｉ． ｂｍｊ ２０１８ １０ ００１

（责任编辑：刘建丽）

６２

肖红军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与演进：４０ 年回顾和深度透视


